
 

大學部學生修習研究所課程實施辦法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.09.16 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教務會議通 

95.09.28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教務會議通過 

102.12.31一 0二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

第一條  為因應選課多元化之需求，並使學生選課之程序有所遵循，

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  大學部學生自三年級或四年級起，經所屬學系(所)主任及

授課教師同意後，得視需要申請選修研究所課程。 

第三條  大學部學生所修研究所課程科目學分應包括在學期限修學

分數計算，其成績及格標準依大學部規定。 

第四條  大學部學生修習之研究所課程得列入畢業選修學分。 

第五條  各系（所）得視需要訂定較嚴謹之修習規定，惟以本辦法之     

        規定為原則。 

第六條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 

 


